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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
 

2020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 
黄山考生须知 

 

2020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综合笔试将于 8月 21日～至

23日统一举行。为做好我市考试期间疫情防控工作，确保广

大考生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，现将黄山考点考试期间疫情

防控的有关要求告知如下，请全体考生遵守执行。 

一、考试时间安排 

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类别 

8月 21日 
9：00-11：00 120、130、140、150、210 

13：30-15：30 120、130、140、150、210 

8月 22日 

9：00-11：00 
120、130、140、150、 216  

220、230、240、250、440 

13：30-15：30 
120、130、140、150、216   

220、230、240、250、440 

16：30-18：30 110 

8月 23日 

9：00-11：00 110 

11：05-12：05 加试（院前急救、儿科） 

13：30-15：30 110 

16：30-18：30 1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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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试须知 

1.减少外出。考前 14天内，建议考生减少不必要出行，

不聚餐、不聚会、勤洗手，合理安排食宿，注意安全和个人

防护。 

2.考生进入考场前出示“安康码”及《2020年国家医师

资格考试考生健康申明承诺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承诺书》），

佩戴口罩，检测体温，核验身份（身份证、准考证）。考生

入场时，服从工作人员指导，严格遵循入场通道指引，控制

入场速度，加大人员间距，防止人员聚集。考试结束，考生

须在工作人员指引下，尽快离开考室及考场，避免聚集。 

3.区县考生提前安排出行。考生要充分考虑交通、天气

等因素，提前安排赴考出行时间，注意出行交通、住宿及饮

食等方面的安全问题。 

4.准备“安康码”及承诺书。考前，考生须完成本人“安

康码”注册，做好考试当天核验准备。同时，从市卫生健康

委网站上下载《2020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考生健康申明承诺

书》，如实完整填写相关信息，并将《承诺书》留存，方便

考试当天出示。 

5.特殊情形的考生。考前 14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等

级地区旅居史的考生，须提供考前 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

或能够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“绿码”。 

三、考生须知 

1．考生在考前 40分钟凭《准考证》和有效身份证件进

入考考场，考生（第一单元：考前 30 分钟）凭《准考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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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有效身份证件进入考室，并在《考生签到表》上签到，入

座后将《准考证》和有效身份证件放在课桌右上角，以便核

验。 

2．参加计算机化考试的考生，除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

外，其他任何物品不得带入考室。开考前 15 分钟，考生可

按准考证号和有效身份证件号登录考试系统（证件输入应注

意括号和大小写），核对并确认个人信息无误后，进入考试

规则和考生承诺界面，仔细阅读相关文件并确认后，等待考

试开始。 

3．开考 30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室。 

4．考试期间考生不得离开考场。在考试规定时间前完

成答题或要求提前结束考试的考生，须在考务人员的监管下，

在警戒线区域内指定地点等待，等待期间不得使用通讯工具，

考试结束后方能离开。 

5．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

右盼；不准偷窥；不准吸烟。 

6．考生不得要求监考员解释试题，如遇问题，可举手

询问。 

7．机考考试结束后，监考员安排考生有序离开考室。 

8．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

监考员监考工作。对违法违规的考生，将依据《医师资格考

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》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 

四、要点提示 

1. 参加计算机化考试的考生请注意，计算机化考试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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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型不可回看。 

2.院前急救、儿科加试部分为计算机化考试。  

  3.请考生适时关注黄山市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信息公

告，并做好相应准备工作。 

4.请考生如实填写或申报相关信息。如因隐瞒或虚假填

报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影响公共安

全的后果，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由有关部门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关

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

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处罚和制裁。 

 

附件：《2020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考生健康申明承诺书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山市卫生健康委 

2020年 8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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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 
考生健康申明承诺书 

 

本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自觉遵守安徽省黄山市新

冠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，本着对自己负责、对他人负责、

对考点负责的原则，承担疫情防控社会责任，郑重作出如下

承诺： 

一、我和共同生活的家人或家属，近 14 天内没有到过

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国（境）外旅行。 

二、我和共同生活的家人或亲属，没有患过新型冠状病

毒肺炎、不是无症状感染者，也不是上述两类人员的密切接

触者。 

三、我和共同生活的家人或家属，近 14 天内没有接触

过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和国外入境人员。 

四、本人自觉接受各方监督。保证遵守考点以及卫生健

康部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规定。 

五、本人承诺如有瞒报、谎报，造成新冠肺炎疫情在考

点传播的，一经查实，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。 

 

 

承诺人（考生）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